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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公　 　 告
２０２６ 年第 ６ 号

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发布

《通用机场规划建设指南》 的公告

现发布 《通用机场规划建设指南 　 第 １ 部分： 跑道型机场》
（ＭＨ ／ Ｔ ５０２６􀆰 １—２０２６）， 《通用机场规划建设指南 第 ２ 部分： 直

升机场》 （ＭＨ ／ Ｔ ５０２６􀆰 ２—２０２６）， 《通用机场规划建设指南 第 ３
部分： 水上机场》 （ＭＨ ／ Ｔ ５０２６􀆰 ３—２０２６）， 自 ２０２６ 年 ６ 月 １ 日起

施行。 《通用机场建设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６—２０１２） 同时废止。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负责管理和解释， 由中国

民航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民用航空局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前　 言

通用机场是支撑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科学、 合理、 有序

推进通用机场建设， 对于推动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安全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通用机场建设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６—２０１２） 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施行以来， 对我国通

用机场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随着行业管理政策改革不断深化， 我国通用航

空与低空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各地掀起通用机场建设热潮。 但由于各地对通

用机场的发展定位还不科学， 往往套用支线运输机场的模板规划建设通用机场， 造

成建设投资高、 设计规模大、 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 制约了通用机场与低空经

济的健康发展。 为有序引导各地科学规划、 因地制宜建设通用机场， 合理确定建设

规模与内容， 民航局机场司组织对 《通用机场建设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６—２０１２） 进

行修订。

本次修订将 《通用机场建设规范》 名称修改为 《通用机场规划建设指南》， 根

据机场的物理特性差异， 将指南分为 “第 １ 部分： 跑道型机场” “第 ２ 部分： 直升

机场” 和 “第 ３ 部分： 水上机场” 三个部分， 并结合我国通用机场的实际状况与发

展需求， 为机场规划建设各类设施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南内容包括： 总则、 术语和缩略语、 机场功能与航空业务量预测、 规划建

设基本要求、 机场物理特性和目视助航设施、 航行服务研究、 空中交通管制设施、

安全保卫设施、 消防救援设施、 供油设施、 生产及配套设施、 公用设施、 机场用地

及绿化、 抗震设防与环境保护、 车辆及人员配备、 附表。

本指南第 １ 章由张任仲编写， 第 ２ 章由毛浩编写， 第 ３ 章由廖志高、 刘华玉编

写， 第 ４ 章由廖志高编写， 第 ５ 章由刘华玉、 黄品立、 黄国庆、 毛浩、 李明捷、 罗

勇编写， 第 ６ 章由李明捷、 周健垣、 朱安安编写， 第 ７ 章由王伟、 周健垣、 杨银凤

编写， 第 ８ 章由张任仲、 蒋楠楠编写， 第 ９ 章由黄品立、 毛浩编写， 第 １０ 章由张任

仲、 石广腾编写， 第 １１ 章由刘华玉、 包立超编写， 第 １２ 章由黄国庆编写， 第 １３ 章

由黄品立、 吕晨辉编写， 第 １４ 章由李明捷编写， 第 １５ 章由刘华玉编写， 附表 Ａ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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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玉、 冯晓磊编写， 附表 Ｂ 由马艳编写， 附表 Ｃ 由张任仲、 刘华玉、 黄品立编

写， 附表 Ｄ 由毛浩编写， 附表 Ｅ 由黄国庆编写， 附表 Ｆ 由黄品立编写。

本指南由主编单位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 请函告华

设设计集团北京民航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政策标准所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竺园二

街 ２ 号院 ５ 号楼 ４０１； 邮编： １０１３１２；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０６５８６９；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０６５８６６；

电子邮箱： ｚｓｚｃｂｚｓ＠ １２６􀆰 ｃｏｍ）， 以及民航工程建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或机场

司标准资质处 （网址： ｗｗｗ􀆰 ｃａｅｃｓ􀆰 ｏｒｇ􀆰 ｃｎ； 电子邮箱： ｍｈｇｃｊｓｂｗｈ＠ １６３􀆰 ｃｏｍ）， 以便

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 华设设计集团北京民航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上海民航新时代机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主　 　 编： 廖志高　 刘华玉　 张任仲

编写人员： 黄品立　 李明捷　 毛　 浩　 黄国庆　 王　 伟　 周健垣　 马　 艳

石广腾　 冯晓磊　 罗　 勇　 吕晨辉　 杨银凤　 包立超　 蒋楠楠

朱安安

主　 　 审： 朱森林　 郭竟成

参审人员： 牛妍超　 江幸洧　 郭　 培　 张　 凤　 刘成贵　 夏征宇　 刘晓青

李天明　 韩景峰　 孟祥龙　 徐　 杰　 石　 岗　 钟　 斌　 臧志恒

贺　 雷

本规范于 ２０１２ 年首次发布， 本次修订为第一次全面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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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机场规划建设指南 （第 １ 部分： 跑道型机场） （ＭＨ ／ Ｔ ５０２６􀆰 １—２０２６）



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引导各地科学规划建设通用机场， 向通用机场建设、 投资、 规划、 设计和咨询单位提

供相关技术指导， 制定本指南。

１􀆰 ０􀆰 ２　 本指南适用于新建和改 （扩） 建跑道型机场的规划建设工作。

１􀆰 ０􀆰 ３　 机场的规划建设应遵循 “需求导向、 安全适用、 因地制宜、 集约节约” 的原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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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和缩略语

２􀆰 １　 术语

２􀆰 １􀆰 １　 跑道型机场 ｒｕｎｗａｙ⁃ｔｙｐｅ ａｅｒｏｄｒｏｍｅ

是指在陆地上可供固定翼飞机起飞、 着陆、 滑跑使用的通用机场。

２􀆰 １􀆰 ２　 飞机基准飞行场地长度 ａｅｒｏｐｌａｎ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ｉｅｌｄ ｌｅｎｇｔｈ

是指在批准的最大起飞质量、 海平面、 标准大气条件、 无风和跑道坡度为零的条件下， 飞

机起飞所需的最小飞行场地长度。

２􀆰 １􀆰 ３　 升降带 ｒｕｎｗａｙ ｓｔｒｉｐ

是指一块划定的包括跑道和停止道 （如设有） 及其临近区域的场地， 用以减少航空器冲偏

出跑道时遭受损坏的危险， 并保障航空器在起飞或着陆运行中在其上空安全飞过。

２􀆰 １􀆰 ４　 跑道端安全区 ｒｕｎｗａｙ ｅ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ｒｅａ

是指对称于跑道中线延长线、 与升降带端相接的特定区域， 其主要作用是为减少飞机提前

接地或冲出跑道时遭受损坏的危险。

２􀆰 １􀆰 ５　 非仪表跑道 ｎ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ｒｕｎｗａｙ

是指供飞机用目视进近程序飞行的跑道， 或用仪表进近程序飞行至某一点之后飞机可继续

在目视气象条件下进近的跑道。

２􀆰 １􀆰 ６　 仪表跑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ｒｕｎｗａｙ

是指配备有目视助航设施和非目视助航设施， 供飞机使用仪表进近程序飞行的跑道。

２􀆰 １􀆰 ７　 标志物 ｍａｒｋｅｒ

是指地面上用以标明障碍物或用于勾画某个边界的物体。

２􀆰 １􀆰 ８　 Ａ 类通用机场 ｃｌａｓ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ｅｒｏｄｒｏｍｅ

是指对公众开放的通用机场， 即允许公众进入以获取载客或者经营性载人飞行服务的通用

机场。

Ａ 类通用机场按照服务保障等级分为 Ａ１ 级、 Ａ２ 级两级。

Ａ１ 级通用机场， 是指可以为机上所有人数 １０ 人 （含） 以上航空器的载客和经营性载人飞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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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活动提供服务的通用机场。

Ａ２ 级通用机场， 是指除 Ａ１ 级以外的其他 Ａ 类通用机场。

２􀆰 １􀆰 ９　 Ｂ 类通用机场 ｃｌａｓｓ 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ｅｒｏｄｒｏｍｅ

是指不对公众开放的通用机场， 即除 Ａ 类通用机场以外的其他通用机场。

２􀆰 ２　 缩略语

ＰＢ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基于性能的导航

ＶＯＲ （ＶＨＦ Ｏｍｎ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ｄｉｏ） 甚高频全向信标

ＤＭ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测距仪

ＩＬ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仪表着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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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机场功能与航空业务量预测

３􀆰 ０􀆰 １　 机场的规划和建设应根据所在地通用机场布局规划、 使用需求等确定机场的功能、 业务

类别和服务内容。 通用机场功能及业务类别见附表 Ａ。

合理确定通用机场功能定位是规划建设的最重要一环。 规划建设通用机场首先要明确通用

机场拟开展的功能、 业务和服务内容。

通过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６〕 ３８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航局关于促进通用机场有序发展的意见》 （发改基础 〔２０１８〕 １１６４ 号）、

《通用航空术语解释》 等相关政策文件归纳总结， 通用机场的功能通常可划分为通用航空消费、

航空飞行培训、 工农林生产作业、 社会公共服务、 交通运输服务等功能， 并能够进一步细化至

具体业务。

这些功能和业务的不同， 决定了通用机场在规划建设阶段， 需要对相关建设要素进行系统

考虑和严谨论证。 例如根据机场是否开展短途运输、 游览观光等对公众开放业务， 来判断机场

是否需要建设乘客服务设施， 如航站楼等； 根据机场是否开展夜间航行， 来判断机场是否需要

建设助航灯光系统等； 根据机场是否开展特殊科目的飞行培训， 来判断机场是否需要建设仪表

系统等。

机场的规划同时还需要考虑区域环境要素、 地理资源禀赋等。 例如， 游览观光与自然景区

的地理位置关系； 短途运输与城市人口生活区的距离等； 机场建设用地性质与道面建设选型等。

３􀆰 ０􀆰 ２　 根据拟开展业务确定拟使用机型， 机场以运行固定翼飞机为主， 也可运行直升机或垂直

起降航空器。 通用航空常见机型见附表 Ｂ。

通过明确机场规划开展的业务， 进一步确定拟使用的机型。 机型基本确定后， 根据机型对

应的飞行区指标， 确定机场的跑道、 滑行道、 机坪等核心建设要素的技术参数。

３􀆰 ０􀆰 ３　 飞行区指标应根据设计机型确定。 通用机场的飞行区指标Ⅰ宜不超过 ２， 飞行区指标Ⅱ

宜不超过 Ｂ。

设计机型指为确定机场如跑道等关键设施尺寸和标准而选定的拟在机场运行的最具代表性

或要求最高的飞机。

机场规划建设时， 需要结合机场功能、 开展业务类别， 选择拟使用机型， 并根据选定的设

计机型， 按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确定机场建设的飞行区指标， 以及机场相

关的关键设施设备。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和 ２、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Ａ 和 Ｂ 的通用机场， 已经能够满足绝大多数通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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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飞行活动运行需要。 因此除极特殊需求以外， 无需规划建设更大规模的通用机场。 通航常

见机型的飞行区指标， 可参见附表 Ｂ 《通用航空常见机型参考表》。

【条文说明】 飞行区指标分为指标Ⅰ和指标Ⅱ， 其中指标Ⅰ按拟使用该飞行区跑道的各类飞机中

最长的基准飞行场地长度， 采用数字 １、 ２、 ３、 ４ 进行划分， 如表 ３􀆰 ０􀆰 ３－１ 所示。 指标Ⅱ按拟使

用该飞行区跑道的各类飞机中的最大翼展， 采用字母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进行划分， 如表

３􀆰 ０􀆰 ３－２所示。

表 ３􀆰 ０􀆰 ３－１　 飞行区指标Ⅰ

飞行区指标Ⅰ 飞机基准飞行场地长度 （ｍ）

１ ＜８００

２ ８００～１ ２００ （不含）

３ １ ２００～１ ８００ （不含）

４ ≥１ ８００

表 ３􀆰 ０􀆰 ３－２　 飞行区指标Ⅱ

飞行区指标Ⅱ 翼展 （ｍ）

Ａ ＜１５

Ｂ １５～２４ （不含）

Ｃ ２４～３６ （不含）

Ｄ ３６～５２ （不含）

Ｅ ５２～６５ （不含）

Ｆ ６５～８０ （不含）

３􀆰 ０􀆰 ４　 航空业务量预测年限宜不小于 ５ 年且不大于 １０ 年， 预测起算年为机场预计建成投用的

年份。

航空业务量预测是论证机场建设项目必要性的重要程序， 同时也是明确机场飞行区、 停机

坪、 生产及配套设施建设规模的基础数据支撑。

通常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需要提供机场的航空业务量预测， 对于通用机场而言， 宜仅考虑

近期预测即可， 通常宜考虑 ５ 年至 １０ 年。 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内， 经济发展趋势、 人口增长等发

展轨迹等相关影响因素相对清晰， 不确定性相对较小， 所以预测结果具有较高准确度和可靠性，

能够提供较为可靠的预测指标。 仅有当机场投资单位明确要求提供更为长远的发展预期时， 才

考虑进行远期预测。 远期预测通常需要提供超过 １０ 年的预测值， 而超过 １０ 年的环境不确定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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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增加， 预测误差较大， 因此， 通用机场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 宜以 ５ 年至 １０ 年的近期预测

为主， 避免简单采信远期预测， 否则将会失去实际指导意义。

【条文说明】 近期航空业务量预测是机场近期规划和建设的依据， 如有长远发展考虑的机场， 其

远期航空业务量预测也仅仅是机场远期发展布局和发展空间控制的参考依据， 远期规划通常不

应作为机场近期建设的依据。

３􀆰 ０􀆰 ５　 由于机场功能多、 业务复杂， 航空业务量应根据机场功能定位和主营业务分别预测相应

参数：

１　 通用航空消费： 年起降架次、 高峰小时起降架次、 高峰小时人次；

２　 航空飞行培训： 年起降架次、 高峰小时起降架次；

３　 工农林生产作业： 年起降架次、 高峰小时起降架次；

４　 社会公共服务： 年起降架次、 高峰小时起降架次；

５　 交通运输服务： 年旅客吞吐量、 年货邮吞吐量、 高峰小时旅客吞吐量、 年起降架次、 高

峰小时起降架次。

年起降架次、 高峰小时起降架次为机场跑滑系统、 机坪、 供油、 空管等设施规模预测的支

撑参数。 起降架次和机型数据是确定跑道道面类型的主要考虑因素， 通常机型较小且起降架次

较少的， 可选择草地、 土质等非铺筑道面。 高峰小时旅客吞吐量决定了航站区的建设类型和规

模。 包含多项功能的机场需要分项预测各功能对应的航空业务量， 然后汇总数据， 通过数据支

持因地制宜确定合理的建设内容， 以避免盲目投资和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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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规划建设基本要求

４􀆰 ０􀆰 １　 机场应在保障安全适用的前提下， 统筹规划， 结合机场功能定位和实际需求， 遵循 “需

求导向、 安全适用、 因地制宜、 集约节约” 的原则进行规划建设。 机场各建设要素与机场功能

业务需求见附表 Ｃ。

跑道 （包括升降带、 端安全区等） 是跑道型机场的核心基础设施， 其他设施设备都可根据

实际需求选择配置。 国际上有很多通用机场， 仅有一条跑道和风向标， 就足够开展各类通航

活动。

附表 Ｃ 提供的各类建设要素， 可结合机场规划定位确定的功能和业务来进行选择， 避免盲

目规划过多设施设备， 造成机场建设与实际需求脱离， 导致投资浪费和运营成本居高不下。

４􀆰 ０􀆰 ２　 机场选址可参照 《通用机场选址技术指南》 （ＭＨ ／ Ｔ ５０６５）。

《通用机场选址技术指南》 》 （ＭＨ ／ Ｔ ５０６５） 为机场规划建设单位提供了选址的技术参考，

并提出结合实际需求规划简易型、 低成本的通用机场。 需要注意的是， 该指南是面向机场建设

单位、 规划设计单位使用的， 是涵盖选址整体需要考虑的各方面因素的技术性参考资料， 而不

是民航行业管理部门或者地方政府对场址的审查要求。 民航行业管理部门对场址出具的审查意

见仅包括场地能否满足安全起降要求， 以及对邻近机场的安全影响； 其他如噪声、 用地、 交通、

市政等因素， 由通用机场建设单位、 规划设计单位进行整体考虑， 并由地方政府统筹决定是否

批准。

４􀆰 ０􀆰 ３　 机场的规划和建设应考虑航空器噪声对机场周边区域的影响。

通用机场建设单位或者规划设计单位， 在机场选址阶段， 需要考虑机场起降及航路对周边

居民区的噪声影响， 尤其是对于起降架次较高的机场， 需要统筹考虑航空发展需要和群众生活

品质需求。 对于机场存在的噪声影响， 其场址是否能批准， 通常在确定场址和项目可行性研究

阶段， 由地方政府统筹批复。

４􀆰 ０􀆰 ４　 机场净空条件和电磁环境应满足航空器安全起降的要求， 由机场向地方政府申请保护。

机场建设应尽量减少净空障碍物处理工程量。

机场的飞行区指标、 跑道方位和跑道运行类别 （目视或仪表） 决定了机场障碍物限制面的

范围、 高度等。 机场批准场址后， 相关障碍物限制面和电磁环境保护需求就已经确定。 机场建

设单位或运营人需要绘制机场净空保护范围图、 电磁环境保护范围图， 并提交机场所在地政府

进行备案， 由地方政府依法予以保护， 并在后续机场运行中， 对机场净空、 电磁环境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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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建构筑物予以限制， 以防止航空器与超高障碍物相撞， 并避免影响机场电磁环境。

【条文说明】 在部分机场建设中， 存在净空障碍物处理工程量较大 （如处置超高山体、 改迁高压

线、 拆改建筑物等）， 有些甚至超过机场主体工程的情况， 导致建设成本过高， 不利于机场与城

镇、 周边生态的协调发展。 因此， 机场在选址阶段需要重点关注净空和电磁条件， 尽量选择条

件良好的场址。 当场址无法调整时， 也可采用调整跑道方位、 优化飞行方法等方式， 避免产生

大量的净空处理工程量。

４􀆰 ０􀆰 ５　 机场应开展机场空域条件分析， 可根据需要开展飞机性能分析和飞行程序设计。

飞行程序是指为航空器在机场区域运行所规定的、 按顺序进行的一系列机动飞行的要求，

如飞行区域、 航迹、 高度、 速度的规定和限制等， 一般包括起飞离场程序、 进场程序、 进近程

序、 复飞程序和等待程序等。

通用机场可按照目视飞行规则运行， 也可根据需求按照仪表飞行规则运行， 如果按照仪表

飞行规则运行， 则需要设计仪表飞行程序。 除极少数通用机场存在特殊需求， 需要建设仪表系

统并采用仪表飞行规则以外， 通用机场通常都采用目视飞行方法， 并不涉及仪表飞行程序设计。

在机场实际开展空域条件分析工作中， 需要紧密结合实际需求进行， 避免盲目参照运输机场开

展仪表飞行程序设计。

４􀆰 ０􀆰 ６　 机场应结合业务开展、 运行需求、 近远期规划， 合理确定建设标准和规模。

各通用机场功能定位不同， 开展业务各不相同， 机场运行需求也会不同。 机场近期建设标

准和规模主要以近期需求和规划为依据， 若有远期规划时， 远期预测仅为机场发展布局和发展

空间控制的参考依据。

４􀆰 ０􀆰 ７　 机场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应遵循以下原则：

１　 机场物理特性、 目视助航设施应满足机场运行最低要求；

２　 空中交通管制设施应根据机场类别、 运行方式等确定；

３　 安全保卫设施、 消防救援设施应根据机场类别、 机场功能、 开展业务确定；

４　 供油或其他类型能源供应设施应根据机场拟运行航空器的能源需求、 建设条件确定；

５　 生产及配套设施应根据机场功能、 开展业务、 运营需求等确定；

６　 公用设施应按使用需求确定。

机场物理特性指机场的跑道、 滑行道、 机坪等的基础设施尺寸、 承载能力、 坡度、 防滑性

能、 表面障碍物要求等属性。 通常， ８００ ｍ 长的跑道已经完全满足绝大多数通航运行需求； 除非

运行交通量较大， 否则没有必要建设较大面积的机坪和滑行道等设施。 目视助航设施指为飞机

驾驶员在飞机起飞、 着陆、 滑行等阶段提供目视引导和指示的设备和标识的统称， 包括风向标、

机场标志与标志物、 助航灯光系统、 标记牌等。 除开展应急救援和特殊训练飞行等需要夜航业

务的以外， 通用机场无需建设助航灯光系统， 仅需保持地面标志标识满足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

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的最低要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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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交通管制设施包括管制、 气象、 通信、 导航和监视、 航空情报服务设施。 本条中机场

类别指 Ａ 类通用机场和 Ｂ 类通用机场的分类。 根据民航管理部门规定， 只有当满足下列条件之

一时， 通用机场才应提供机场管制服务： （１） 通用机场本场管制范围内有 １０ 座以上 （含 １０ 座）

航空器商业载客飞行， 或同一时刻本场管制范围内 １０ 座以下航空器商业载客飞行不少于 ２ 架；

（２） 通用机场月起降架次不少于 ６００ 架次。 对于明确需要提供管制服务的机场， 还需要根据机

场是否对公众开放、 是否为仪表跑道等因素， 具体配置管制设施。 对公众开放的 Ａ 类通用机场，

应提供航空情报服务、 气象服务， 需要有相应的气象服务保障措施。

配置安全保卫设施的目的是防止对航空器存在危险隐患的人员或物品进入航空器。 根据民

航管理部门规定， 从事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的运营人， 需要提供必要的安全保卫设施。 因此，

机场应结合自身功能定位， 以及是否需要向此类运营人提供服务， 判断是否需要建设安保措施。

同时， 机场应根据起降架次、 航空器类型、 停场航空器数量等因素综合判断确定需要配置的消

防救援设施设备要求， 设施设备及消防人员的配置通常优先考虑依托地方消防部门的资源提供，

也可由机场自行配备。

机场可根据使用机型和起降架次等因素， 判断用油需求， 并确定是否需要提供供油服务。

当明确需要提供供油服务时， 需要综合考虑机场的用地条件、 工程投资、 运营管理等因素选择

自行建设加油设施， 或是委托供油企业提供保障服务。 如机场运行以电力、 氢能等新型能源为

动力的航空器， 可根据航空器的能源类型判断所需要的新能源供应服务， 并根据运行需求配备

供电设施、 加氢站或其他能源供应设施。

机场的生产及配套设施， 需要结合实际使用需求进行配置。 例如， 不开展交通运输服务和

通用航空消费的机场， 通常无须建设航站楼等乘客服务用房； 无过夜飞机停场、 无保养维修等

业务的机场， 通常也无须建设机库等。

公用设施需从机场业务开展的实际需求出发配置。 例如， 专供开展农林作业的机场， 基础

设施通常仅为一条跑道， 一般无须配置供电、 供水、 污水、 通信等市政公用设施。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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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机场物理特性和目视助航设施

５􀆰 １　 机场物理特性

５􀆰 １􀆰 １　 机场物理特性指机场的跑道、 滑行道、 机坪等的基础设施尺寸、 承载能力、 坡度、 防滑

性能、 表面障碍物要求等技术指标要求。 除跑道及其相关的升降带、 端安全区以外， 其他设施

都可结合实际需求进行建设， 但在建设相关设施时， 应符合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的规定。

５􀆰 １􀆰 ２　 跑道的长度和宽度应根据主要设计机型的飞机性能和参数确定。 当缺少飞机性能资料

时， 跑道长度可在飞机基准飞行场地长度的基础上按标高、 气温和坡度等进行修正。

跑道长度取决于拟用机型中对跑道长度要求最严苛、 翼展宽度最大的机型。 当缺少飞机性

能资料时， 跑道长度的估算方法是以飞机的基准飞行场地长度为基础， 再根据标高、 气温和跑

道坡度进行相应修正。 按照跑道长度的估算方法计算出的跑道长度通常会比实际需要的更长。

通过附表 Ｂ 提供的常见机型的飞行区指标可看出， 除个别公务机机型以外， 飞行区指标Ⅰ

为 １ 的跑道已经可以满足绝大多数通航飞行活动需求， 即使是机场拟开展短途运输业务， 拟使

用飞鸿 ３００、 空中国王 ３５０ｉ、 ＰＣ⁃１２ 等机型，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２ 的跑道也完全满足需求。 飞行区

指标Ⅱ为 Ｂ 的跑道， 已基本涵盖全部通用航空常见机型翼展宽度。 飞行区指标Ⅰ越大则所需的

跑道长度越长； 飞行区指标Ⅰ及设计机型的主起落架外轮外距决定跑道的宽度， 飞行区指标Ⅰ

及主起落架外轮外距越大， 所需的跑道宽度越大。 绝大多数通用机场跑道长度 ８００ ｍ、 宽度 ２３ ｍ

可满足运行需求。

５􀆰 １􀆰 ３　 掉头坪、 防吹坪通常可不设置， 也可根据设计机型的运行需要设置。

掉头坪是机场内紧邻跑道的划定区域， 以供飞机在跑道上完成 １８０°转弯。 绝大多数通用机

场飞行区指标不超过 ２Ｂ 且通航机型较小， 转弯半径较小， 当道面宽度满足飞机掉头时， 无须额

外设置掉头坪。

防吹坪是紧邻跑道端部、 用以降低飞机喷气尾流或螺旋桨洗流对地面侵蚀的区域。 防吹坪

的目的是防止跑道端外局部区域受飞机气流的吹蚀， 当已有铺筑面能起到防吹坪作用时可不单

独设置。 通航机型的螺旋桨普遍没有较大洗流， 因此通常无须设计防吹坪。

５􀆰 １􀆰 ４　 飞行区内应设置升降带。 跑道应包含在升降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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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带是跑道两侧和两端分别向外延伸的一块区域， 用以减少航空器冲偏出跑道时遭受损

坏的危险， 并保障航空器在起飞或着陆运行中在其上空安全飞过， 因此需要对升降带区域进行

碾压和平整， 以保障其承载力和平整度， 而其中突出于表面的障碍物应尽可能移除。

跑道应包含在升降带内。 升降带的长度和宽度， 随着机场飞行区指标提高而增加。 绝大多

数通用机场的跑道长度都在 ８００ ｍ 以内且运行类别为目视， 即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其升降带尺寸

的长宽要求分别为跑道两端向外延伸至少 ３０ ｍ， 两侧自跑道中心线各向外延伸宜不小于 ３０ ｍ。

５􀆰 １􀆰 ５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的非仪表跑道， 宜在升降带两端设置跑道端安全区。 飞行区指标

Ⅰ为 ３ 或 ４ 的跑道， 或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的仪表跑道， 应在升降带两端设置跑道端安全区。

端安全区是对称于跑道中线延长线、 与升降带端相接的特定区域。 设置跑道端安全区的目

的是提供足够长度的场地以减少飞机冲出跑道或过早接地带来的危害。 跑道端安全区的长度根

据机场飞行区指标Ⅰ和跑道运行类型确定。

绝大多数通用机场跑道长度为 ８００ ｍ 以下， 部分机场跑道长度可达到 １ ２００ ｍ， 宜设置端安

全区。 只有当机场飞行区指标Ⅰ达到 ３ 或 ４， 或者采用仪表飞行规则时， 端安全区的长度才会有

较大增加， 提高土地占用成本。

【条文说明】 根据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的跑道， 或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的仪表跑道， 跑道端安全区应自升降带端向外延伸至少 ９０ ｍ； 飞行区指

标Ⅰ为 ３ 或 ４ 的跑道， 跑道端安全区宜自升降带端向外延伸至少 ２４０ ｍ；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的仪表跑道， 跑道端安全区宜自升降带端向外延伸至少 １２０ ｍ；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的非仪表

跑道， 跑道端安全区宜自升降带端向外延伸至少 ３０ ｍ。

５􀆰 １􀆰 ６　 机坪可根据机场业务特点和运营需求进行设置。 机坪规模根据停场航空器类型、 数量及

停放方式确定，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机坪位置和平面布局应满足航空器的运行需求；

２　 机坪的强度应能承受最大设计机型的荷载， 表面宜平整；

３　 机坪航空器停放方式包括单排式停放和密集型停放， 如图 ５􀆰 １􀆰 ６－１、 图 ５􀆰 １􀆰 ６－２ 所示；

４　 机坪的飞机系留装置等设施可按需设置。

机坪是机场用于在固定位置上下人员、 装卸货物以及在指定区域开展地面服务， 为达到保

障安全和提升效率的目的而设置的区域。 当机场交通量不高， 同一时段没有其他在跑道运行的

航空器时， 可考虑在跑道或跑道附近区域上下旅客和作业保障， 无须设置机坪。 当机场运行交

通量较大， 需要考虑运行效率和作业保障安全时， 则宜设置机坪。 机坪机位的数量， 结合机场

预测的机位数确定。

单排式停放方式有利于飞机的快速滑进滑出， 适用于对机坪运行效率要求较高、 用地条件

不受限制的机场使用； 而密集型停放方式适用于用地条件紧张、 停场飞机数量多且对运行效率

要求不高的机场， 以节约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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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 ６－１　 单排式停放方式示意图

图 ５􀆰 １􀆰 ６－２　 密集型停放方式示意图

５􀆰 １􀆰 ７　 滑行道可根据运行需要设置。 滑行道的平面布局应满足跑道和机坪之间的飞机滑行需

求。 滑行道的物理特性、 滑行道与跑道、 其他物体之间的净距应符合标准。

滑行道是在机场设置供飞机滑行， 并将机场的一部分与其他部分之间连接的规定通道。 对

于通用机场而言， 滑行道的主要作用就是连接跑道和机坪。

当设置滑行道时， 其物理特性、 安全净距等要求， 应符合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绝大多数通用机场无须设置平行滑行道。 仅有在年起降架次或高峰小时起降架次达到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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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需要解决跑道占用时间问题时， 才有必要论证平行滑行道的建设需求。 目前我国有很多

运输机场未建设平行滑行道， 但依然满足实际运输需求。

５􀆰 １􀆰 ８　 机场道面类型分为铺筑面和非铺筑面， 其中非铺筑面类型主要包括草皮道面、 土道面

等， 铺筑面类型主要包括水泥混凝土道面、 沥青混凝土道面、 简易铺筑道面等。 道面结构应满

足设计机型运行需要或机型手册相关要求。

通航机型种类多样， 对道面结构荷载要求不尽相同。 绝大多数通航机型重量较小， 对道面

强度要求不高， 从经济、 合理、 适用的角度出发， 应首先考虑草皮道面、 土道面和简易铺筑道

面 （仅铺筑表层） 的形式， 满足运行要求即可， 并极大节省建设投资规模。 当机型重量较大，

对道面结构有一定要求时， 考虑建设水泥混凝土道面、 沥青混凝土道面。

５􀆰 １􀆰 ９　 机场使用草皮道面时， 草皮道面边缘向外至升降带边缘的横坡宜为降坡， 坡度宜不小于

２% 。 草皮道面如采用集料稳定基层时， 集料稳定层可采用土稳定碎石、 土稳定砾石或者土稳定

砂， 厚度宜不小于 １５０ ｍｍ， 压实度宜不小于 ９６% ， 植草土层厚度宜不大于 ７５ ｍｍ 且不小于

２５ ｍｍ， 压实度不小于 ９０% 。

当机场运行的机型重量较轻、 频次较低， 或机场 （含起降场地和临时跑道） 所在地的地质

与气候条件比较适宜时， 也可不设置基层， 而是采用经过专门处理的天然土基， 但需确保其在

提供必要结构强度的同时， 能满足草皮生长与道面排水的综合要求。

【条文说明】 草皮道面自身径流系数较小， 易形成积水， 为加强排水， 参考相关经验， 提出草皮

道面边缘向外至升降带边缘的坡度要求。 为确保草皮道面具备满足航空器运行结构强度及草皮

的正常生长， 参考相关经验， 提出草皮道面基层及植草土层的厚度与压实度相关指标。

５􀆰 １􀆰 １０　 跑道型机场可以在跑道上运行直升机或垂直起降航空器， 但需要依据民用直升机场、

垂直起降场地相关技术标准对场地条件能否满足航空器运行要求进行判断。

５􀆰 ２　 目视助航设施

５􀆰 ２􀆰 １　 目视助航设施通常包括风向标、 机场标志与标志物、 助航灯光系统、 标记牌等。 除开展

应急救援和特殊训练飞行等需要夜航业务的以外， 通用机场无需建设助航灯光系统。 由于通用

机场通常仅有一条用于连接跑道和机坪的滑行道， 滑行系统较为简单， 因此也无须设置标记牌。

但当建设相关目视助航设施时， 则应符合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的规定。

５􀆰 ２􀆰 ２　 机场道面标志、 标志物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　 当机场跑道为铺筑面时， 应设置跑道入口标志、 跑道中线标志、 跑道边线标志、 跑道号

码标志、 瞄准点标志；

２　 当机场跑道为非铺筑面时， 宜设置跑道入口标志、 跑道边线标志、 跑道号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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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当非铺筑面的跑道与周围地面不易区分时， 宜设置标志物。 拟在夜间运行时， 可采用局

部硬化涂刷反光材料的方式， 增强其可见性。

跑道道面标志是通用机场最重要的目视助航设施， 用于给航空器提供跑道方位、 入口、 边

界等目视参考信息。 跑道标志与标志物应符合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的要

求。 其中， 跑道号码标志用于指示起降方向； 跑道边界和入口标志， 用于指示跑道构型、 边界

和入口位置信息。

５􀆰 ２􀆰 ３　 当跑道采用草皮道面时， 可采用环保漆喷涂、 局部混凝土刷漆等方式设置标志或标志

物； 当采用局部混凝土刷漆的方式设置标志时， 应采取消除直立面措施。 采用标志物设置标线

时， 应首先考虑嵌入式的设置方式， 以使其表面与道面齐平， 或者采用易折标志物的方式替代。

【条文说明】 草皮道面因表面草皮的生长， 其道面设置长期性标志存在一定困难， 参照国外相关

机场以及足球场地等经验做法， 提出上述草皮道面设置标志、 标志物的形式及要求。

５􀆰 ２􀆰 ４　 机场应设置风向标。 风向标的设置应易于识别且不影响安全运行， 避免受到附近物体引

起的气流干扰。

风向标是用于指明地面风的方向， 并能大致显示风速的设施。 风向标为截头圆锥形， 通常

由耐用织物制成。 跑道型机场应在跑道两端附近各设置一个风向标， 风向标宜在跑道入口的

左侧。

５􀆰 ２􀆰 ５　 当道面标志能清晰引导飞机安全滑行时， 可不设置标记牌。

通用机场的跑道－滑行道系统的构型简单， 通常地面标志已经可以提供较为清晰的引导； 同

时， 由于通航常见机型通常较小、 高度较低， 标记牌尺寸与位置对通航机型运行可能存在一定

安全隐患。 因此， 通用机场应首先考虑设置清晰的标志标线， 通常无须设置标记牌。 如地面标

志无法提供清晰引导， 或者通用机场平面布局较为复杂， 需要设置标记牌， 其位置应尽可能远

离道面。

５􀆰 ２􀆰 ６　 除非机场有夜航需求， 否则无须设置机场助航灯光系统。 设置助航灯光系统时， 可根据

运行需要、 开展业务和拟用机型需求进行确定：

１　 拟实施夜间运行时， 应设置跑道边灯、 入口灯、 末端灯、 Ｔ 字灯， 且风向标应进行照明；

２　 当需要在夜间提供滑行道引导时， 可设置滑行道中线灯、 边灯；

３　 当机场需要在夜间开展机坪作业保障时， 可设置机坪泛光照明；

４　 其他助航灯光系统、 调光系统等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配置。

只有当机场开展夜间应急救援、 特殊飞行培训等业务时， 才有必要设置目视助航灯光系统。

确有必要设置的， 应以集约节约、 安全适用为原则， 设置能够勾勒出机场跑道构型的灯光即可，

即入口灯、 边灯和末端灯； 由于夜间无法识别跑道号码标志， 因此应设置 Ｔ 字灯， 用以展示跑

道运行方向； 风向标应进行照明， 以供夜间能够大致识别地面风向、 风速。

５􀆰 ２􀆰 ７　 当直升机或垂直起降航空器利用跑道起降时， 跑道两端入口无须额外设置直升机场或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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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起降场地识别标志。 跑道的目视助航设施应按照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的

规定设置， 避免同时设置多套地面标志而引起识别混淆。

５􀆰 ２􀆰 ８　 当机场划设特定区域仅供直升机或垂直起降航空器运行时， 包括航空器的起降、 滑行及

停放等， 相关区域应依据民用直升机场、 垂直起降场地相关技术标准， 划设相关标志、 标志物，

并按需设置灯光等目视助航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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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航行服务研究

６􀆰 ０􀆰 １　 机场本场使用空域需求应根据机场功能与建设规模、 设计机型和运行方式确定， 并符合

下列要求：

１　 如采用目视运行， 本场使用空域范围宜不小于半径 ５ ｋｍ， 真高 ３００ ｍ；

２　 如采用仪表运行， 本场使用空域宜不小于 ２０ ｋｍ×１０ ｋｍ （单侧）， 真高 ６００ ｍ。

绝大多数通用机场都采用目视运行。 采用目视运行的， 通常本场使用空域范围半径宜不小

于 ５ ｋｍ， 真高不小于 ３００ ｍ。 这是为了保障在目视飞行规则下， 通航机型完成起落航线和应对紧

急情况所需的最小安全空间。

部分存在特殊需求的通用机场， 采用仪表运行的， 通常本场使用空域范围宜不小于 ２０ ｋｍ×

１０ ｋｍ （单侧）， 真高不小于 ６００ ｍ。 这是为了在仪表飞行程序的关键阶段 （特别是复飞）， 提供

相对安全的保护区， 以保障在最不利的情况下， 飞机有足够的空间和高度来安全处置特情。 机

场申请仪表运行许可时， 需要提交相应的仪表程序设计报告， 精确计算出本场的空域需求， 其

空域范围结论是审批的直接依据。

６􀆰 ０􀆰 ２　 机场应在选址阶段对邻近机场运行的影响进行分析， 对机场场址周围半径 １００ ｋｍ 范围内

的机场 （含已规划布局的机场） 及相关空域情况进行简单描述， 说明其与场址的关系， 以及航

行上是否有冲突和矛盾； 如有， 应说明能否相互协调， 提出解决方案； 并与涉及的空管部门协

调意见。

机场在选址阶段， 通常需要分析拟定场址使用空域与邻近机场空域是否重叠与冲突； 充分

论证本场拟使用空域与邻近机场飞行活动的影响， 主要分析相互间的垂直间隔和水平间隔是否

满足运行安全要求。 如空域矛盾突出， 需分析协调解决空域矛盾的可行性， 提出建议的解决措

施。 如空域矛盾难以协调解决， 则有必要重新论证机场场址的可行性。

６􀆰 ０􀆰 ３　 机场宜采用目视飞行规则。 当确有需求时， 可根据机场功能、 运行方式、 使用机型， 设

计仪表飞行程序。

通用机场普遍采用目视飞行规则， 并已满足绝大多数通航飞行活动需要。 仅有特殊飞行培

训科目等需求时， 才有必要实施仪表飞行规则。 当采用仪表飞行规则后， 机场的物理特性、 障

碍物限制面范围、 空域范围等要求， 都将显著提高， 并需要按照行业管理要求定期校验， 机场

用地范围、 地方政府净空保护、 电磁环境保护、 空域资源需求等建设和运行成本都将显著增加。

６􀆰 ０􀆰 ４　 确有需要采用仪表飞行规则的机场， 宜优先考虑设计基于性能导航 （ＰＢＮ） 的飞行程

—６１—

通用机场规划建设指南 （第 １ 部分： 跑道型机场） （ＭＨ ／ Ｔ ５０２６􀆰 １—２０２６）



序。 如需建设 ＶＯＲ、 ＤＭＥ、 ＩＬＳ 等传统无线电导航台站时， 应综合评估机场的建设投资与运维

成本。

基于性能导航 （ＰＢＮ） 的飞行方式是一种新的航行技术， 通过安装机载设备获取高精度的

卫星定位， 实现仪表导航； 而传统的仪表飞行， 是依靠建设 ＶＯＲ、 ＤＭＥ、 ＩＬＳ 等地面导航台

（站） 实现导航， 其地面设备的建设和运行维护成本将会显著提高。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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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空中交通管制设施

７􀆰 ０􀆰 １　 机场应按机场功能、 开展业务要求和本场运行方式， 按需配置相应的空中交通管制设

施， 包括管制、 气象、 通信、 导航和监视、 航空情报服务设施。

７􀆰 ０􀆰 ２　 提供机场管制服务的机场， 可通过固定塔台、 塔台指挥车或其他新技术应用的方式提供

机场管制服务。 机场应当对在本场首次应用的新技术进行安全评估。

机场需要充分根据自身发展定位， 结合建设条件、 投资成本、 航空器运行需求等因素按需

选择配置机场管制服务方案。

建设固定塔台是传统且功能最完善的方案， 但投资较大， 建设周期长且运营成本高， 仅适

合于起降架次大、 运行及空域环境复杂、 预算充足的通用机场。 建设固定塔台时， 通常宜优先

考虑与其他建筑合并建设， 以减少投资成本。

配置塔台指挥车是一种灵活、 经济的过渡性或补充性方案。 塔台指挥车是集成相关通信、

监视、 气象、 记录、 授时、 显示等功能的车辆， 通常还需要配套建设塔台指挥车坪并配备通信

和供电等设施。 这种方案通常适用于新建机场的过渡期， 或者机场临时作业， 还有应急指挥以

及飞行量较少的通用机场， 以避免建设固定塔台造成投资浪费。

远程塔台属于新技术的一种类型， 是通过光学传感器和网络传输等技术， 实现远程指挥的

目的并替代传统塔台的目视指挥。

７􀆰 ０􀆰 ３　 为保障机场的安全运行， 需要掌握能见度、 风速、 风向、 气压、 气温等气象资料。

７􀆰 ０􀆰 ４　 机场可根据运行需求配置通信、 导航和监视设施设备。

通信设施通常为甚高频地空通信设备、 地面无线对讲设备及有线通信系统等； 导航设施通

常为无方向信标台、 全向信标台、 测距仪、 仪表着陆系统、 指点信标等； 监视设施通常为广播

式自动相关监视地面接收站。

绝大多数通用机场实施目视飞行规则， 其常规开展的通航飞行活动对通信、 导航和监视设

施设备需求较低， 通常配置最基本的通信设施设备已完全能够满足运行要求。 仅有极特殊需求

的机场， 采用仪表飞行规则、 飞行活动流量很大、 空域环境较为复杂时， 才考虑建设完备的通

信、 导航和监视设施设备， 如训练飞行量极大的机场、 公务机运行基地等。 设置完备的通信、

导航和监视设施设备， 将大大增加投资和运行成本。

７􀆰 ０􀆰 ５　 拟对公众开放的通用机场应提供航空情报服务， 不对公众开放的通用机场可根据运行需

求自愿提供航空情报服务。 通用机场航空情报服务可委托其他航空情报服务机构或飞行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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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航空情报服务指提供规定区域内航行安全、 正常和效率所必需的航空资料和数据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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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安全保卫设施

８􀆰 ０􀆰 １　 机场安全保卫设施应结合业务需求确定，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确保未经授权的人员和

物品不能进入航空器。

设置机场安全保卫设施的目的， 是在航空器处于机场地面管控期间， 有效预防和阻止任何

非法干扰行为， 确保航空器本身、 机上人员及财产的安全。 根据行业管理政策， 通航安全保卫

要求的对象是从事经营性通航的运营人， 而不是通用机场。 通航运营人需要根据自身需求， 选

择满足安全保卫条件的通用机场提供服务。 因此， 当通用机场拟开展相关业务时， 宜结合运营

人的需要， 合理配置安全保卫设施。

【条文说明】 未经授权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无票人员、 无工作任务的机场员工、 社会公众， 以及

任何没有获得明确许可进入航空器的人员。 未经授权的物品指任何未经过安全检查程序、 来源

不明或无人认领的物品。 特别是任何被故意隐藏、 遗弃在航空器附近或内部的物品， 均被视为

高度可疑物品。

８􀆰 ０􀆰 ２　 当机场拟提供乘客运输服务或航空消费服务时， 宜设置乘客及行李信息处理设施， 采取

必要的乘客及行李安全检查措施， 可按需配置人身安检通道门、 手提行李安检机 （Ｘ 光机）、 开

包检查台、 检查工作台等。

【条文说明】 乘客运输服务指通用航空企业使用 ３０ 座 （含机组） 以下的民用航空器开展的定期

载客运输飞行服务活动。 运营人根据自身的运营条件选择配置检查设施设备， 按规定登记乘客

及其行李信息， 并对其进行安全检查。

航空消费服务包括空中游览、 体验带飞、 跳伞飞行及个人娱乐飞行等， 该项服务涉及人员

主要包括乘客、 机组人员。 运营人根据自身的运营条件选择配置检查设施设备， 按规定登记乘

客信息， 并对乘客及行李进行安全检查。

８􀆰 ０􀆰 ３　 当机场拟提供货运运输服务时， 宜设置客户及货物信息处理设施， 采取必要的货物安全

检查措施， 可按需配置手持金属探测器、 Ｘ 射线检查设备、 爆炸物探测设备、 开包检查台等。

８􀆰 ０􀆰 ４　 当机场拟提供飞行培训等服务时， 宜设置必要的人员信息处理设施。

【条文说明】 飞行培训指商用、 私用、 运动、 无人机驾驶员执照培训。 涉及人员主要包括培训教

练、 学员。 运营人根据自身的运营条件选择安保措施， 按规定登记教练、 学员信息， 并对其进

行必要的安全检查。

８􀆰 ０􀆰 ５　 机场应对飞行区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人员、 车辆及对航空器有危害的动物随意进入，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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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选择人员值守的方式， 或者设置围界、 篱笆、 围栏、 沟界等防范设施。 当机场拟提供乘客

运输服务时， 飞行区围界高度宜不小于 １􀆰 ８ ｍ。

【条文说明】 人员值守也属于安全保卫的措施， 简易的篱笆、 围栏等也能起到安全保卫的作用。

８􀆰 ０􀆰 ６　 飞行区围界宜设置日常运行道口， 日常运行道口可兼作应急道口。 根据开展业务和运行

需求， 道口可配置车顶检查装置、 车底检查装置、 手持金属探测器、 简易阻车装置等设施。

８􀆰 ０􀆰 ７　 机场可按需设置巡场路， 路面类型宜优先考虑土路面、 泥结碎石等简易形式。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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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消防救援设施

９􀆰 ０􀆰 １　 机场应具备必要的消防救援能力， 机场消防救援等级可参照附表 Ｄ 确定， 并配置相关设

施和作业人员。

９􀆰 ０􀆰 ２　 机场的消防救援能力可自行配置获得， 或可通过外部资源支持获得， 以满足保障需求。

机场根据起降架次、 航空器类型等因素综合判断确定需要配置的消防救援设施设备要求，

设施设备及消防人员的配置通常优先考虑依托地方消防部门的资源提供， 也可由机场自行配备。

９􀆰 ０􀆰 ３　 当机场功能含交通运输服务、 通用航空消费等对公众开放业务时， 应配备必要的消防救

援设施。 对公众开放的跑道型机场， 应按照 《Ａ 类通用机场消防管理规定》 的要求至少配备 １

辆灭火类消防车且单车定员不少于 ３ 人， 并配备满足要求的消防器材、 装备、 设施和消防人员。

通用机场消防设施的灭火剂施放能力应满足航空器救援需求。 机场最小可用灭火剂数量见附

表 Ｅ。

９􀆰 ０􀆰 ４　 当机场功能仅为工农林生产作业或社会公共服务时， 可根据开展业务、 设计机型、 起降

量等按需配置消防救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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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供油设施

１０􀆰 ０􀆰 １　 机场可按需配置供油设施， 当配置供油设施时， 应符合 《通用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 的规定。

１０􀆰 ０􀆰 ２　 机场可根据实际使用需求及建设条件， 与供油企业签订相关保障协议， 由供油企业保

障燃油供给和加油服务， 场内不设置专门的储存、 加油设施。

燃油需求量小或机场建设资金紧张的机场， 通常无须自行配置加油设施， 宜首先考虑与供

油企业签订协议提供保障， 以节约设施建设投资、 维护保养及人员配备的成本。

１０􀆰 ０􀆰 ３　 机场建设供油设施时， 可根据使用机型、 航线、 起降架次计算年加油量和所需的油料

储存容量。 根据储存容量、 运行需求及建设条件确定供油设施， 包括固定供油设施、 移动供油

设施或两种设施兼备。

固定供油设施为埋地卧式罐 （含泵及加油机等） 或撬装式加油装置等。 移动供油设施为罐

式加油车、 桶装加油设备等。

１０􀆰 ０􀆰 ４　 机场供油设施的配置宜参考如下：

１　 当年加油量不超过 ２００ ｔ 时， 宜按需采用撬装式加油装置、 罐式加油车或桶装装置等

设施；

２　 当年加油量超过 ２００ ｔ 时， 宜按需采用埋地卧式罐、 撬装式加油装置、 罐式加油车等

设施。

目前国内机场最常见的是采用罐式加油车进行加油， 也有一些机场采用桶装装置加油。 近

几年， 部分通用机场开始配置撬装式加油装置。

撬装式加油装置是一种将储油罐、 加油机、 泵、 灭火装置等集成在一个钢制底座上的完整

加油系统， 可以整体吊装和移动， 具有安全性高、 油品质量有保障、 加油效率高及运营成本相

对低的特点， 但其也有初始投资较大、 业务量要求高 （稳定的、 足够大的加油量才能摊薄成本，

实现盈利） 和维护复杂等特点。

罐式加油车是一种在卡车底盘上安装油罐、 油泵、 过滤器和加油胶管等设备的移动加油车，

具有灵活性佳、 初始投资相对较小及适用范围广等优点， 但其运营成本相对较高 （需配置专用

车辆驾驶员、 加油员）。

桶装装置为最简易的方式， 通过手摇泵或小型电动泵为飞机加油， 设备投资极低， 可用于

没有任何加油设施的机场、 野外临时作业起降场地、 农业作业现场等， 但其安全风险最高、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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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效率较低且油品质量难以保障。

撬装式加油装置通常适用于机场航空业务量稳定及集中的机场 （如飞行训练基地、 公务机

基地等）； 罐式加油车适用于大多数中小型通用机场 （性价比最高、 最灵活）； 桶装装置通常适

用于航空业务量极小的机场、 简易机场等。

埋地卧式罐具有超大储油能力、 运营效率高及安全性最佳等优点， 但是其有成本高、 建设

周期长， 审批复杂且不具备灵活性， 维护和检修复杂等问题， 适用于日均加油量大、 拥有高频

次的飞行训练机队或定期通勤航班且具备充足的土地和资金预算的机场。

１０􀆰 ０􀆰 ５　 如机场运行以电力、 氢能等新型能源为动力的航空器， 可根据运行需求配备供电设施、

加氢站或其他能源供应设施。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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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生产及配套设施

１１􀆰 ０􀆰 １　 机场应根据功能、 业务类别及运营模式按需求建设相应的生产及配套设施， 宜优先考

虑合并建设。

生产及配套设施包括乘客服务用房、 场务用房、 机务用房、 特种车库、 机库、 货运站、 行

政办公用房、 生活服务用房、 驻场单位用房等。

１１􀆰 ０􀆰 ２　 当机场具有乘客运输、 航空消费功能时， 可建设乘客服务用房。 乘客服务用房规模宜

根据航空业务量预测确定， 并合理规划内部布局和工艺流程， 按功能需求配置相应的专用设施。

专用设施包括值机柜台、 安检设备、 称重设备、 引导标志、 残疾人无障碍设施、 消防设施、

候机设施、 盥洗室、 报警装置、 广播及电子时钟、 离港及订座 （电子） 终端、 行李寄存和提取

设施、 （航班） 动态信息标志等。

１１􀆰 ０􀆰 ３　 机库结构形式包括钢结构、 砖混结构和膜结构等。

目前机库的主要结构形式包括钢结构、 砖混结构和膜结构等类型， 其建设成本、 建设周期

及适用性等均有显著不同。

钢结构是通用机场目前最主流、 应用最广泛的机库结构形式， 具有大跨度、 施工速度快、

强度高、 自重轻及灵活性好的优点， 缺点是耐腐蚀性要求高 （在沿海等潮湿、 盐雾环境中维护

成本相对较高）， 适用于各类通用机场及工期要求紧的项目。

砖混结构是一种传统的建筑结构形式， 造价经济、 耐久性好， 但其跨度受限， 施工周期长，

通常适用于小型航空器、 对净高要求不高且建设预算有限的机场。

膜结构是一种现代、 轻质的机库结构形式， 在通用航空领域的应用日益增多。 其造型优美、

自然采光好且具有实现大跨度的潜力， 但耐久性、 环境适应性均较差， 通常适用于对建筑形象

有较高要求的公务航空基地机库、 展厅机库、 临时性或半永久性机库以及备用机库等。

１１􀆰 ０􀆰 ４　 当机库采用钢结构、 砖混结构等常规建筑结构形式时， 应符合 《飞机库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８４） 和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的规定。 当机库采用其他结构形式时， 应满

足相应的防火安全要求。

１１􀆰 ０􀆰 ５　 机库规模根据拟入库航空器数量和机型确定。 机库门洞尺寸应根据入库机型尺寸确定，

常见飞机机库门洞尺寸可参照附表 Ｆ。

机库按功能分类包括停放机库、 展厅机库、 维修机库和喷漆机库等。 附表 Ｆ 中的尺寸为单

机入库的最小参考尺寸， 设计时可结合运行使用需求确定机库门洞实际尺寸。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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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０􀆰 ６　 机库内相邻飞机、 飞机与邻近的其他物体之间的净距， 宜参照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

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机坪上飞机的净距要求； 当机库中停放直升机时， 相邻直升机、 直升机与邻

近的其他物体 （不含飞机） 之间的净距宜不小于 ３ ｍ； 当机库中停放垂直起降航空器时， 相邻垂

直起降航空器、 垂直起降航空器与邻近的其他物体 （不含飞机、 直升机） 之间的净距宜满足安

全停放要求。

１１􀆰 ０􀆰 ７　 机库可根据入库机型、 数量及管理需求选择单个布置或成组布置。

１１􀆰 ０􀆰 ８　 当具有飞机维修业务需求时， 机库宜根据使用需求配置吊车设施。 开展飞行培训的机

场宜建设维修机库。

维修机库中的吊车设施主要用于解决飞机维修时重型部件的搬运和维修问题， 因此在机库

的结构、 布局与层高等方面， 均需综合考虑吊车设施的设置要求。 开展飞行培训的机场， 建有

飞行培训基地时， 飞行架次和飞行小时量一般较大， 本场建设维修机库能保障运行安全及提高

经营管理效益。

１１􀆰 ０􀆰 ９　 当具有飞机喷漆业务需求时， 应按 《飞机喷漆机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６７１） 的规定建设

喷漆机库。 当机场配套飞机生产、 组装等产业时， 宜建设喷漆机库。

１１􀆰 ０􀆰 １０　 当机场具有货物运输功能时， 可根据近期预测的航空货运量按需配置货运设施。

通用机场若货物运输量较小， 通常考虑货运设施与其他建筑合建， 以节约建设投资； 若货

物运输量较大， 结合运行管理需求， 根据预测的航空货运量配套建设货运站、 货运堆场等设施。

１１􀆰 ０􀆰 １１　 机场应根据近期预测人员数量兼顾发展需求确定行政办公用房、 生活服务用房、 驻场

单位用房等设施的建设规模； 人均建筑面积可参照当地规定执行。

１１􀆰 ０􀆰 １２　 生产及配套设施宜采用常规建筑形式， 也可采用简易木屋、 彩钢板房、 集装箱板房、

帐篷等建筑形式。

生产及配套设施建设要因地制宜， 结合机场运行管理需求选择合适的建筑形式， 做到经济

合理。 常规建筑形式通常指钢筋混凝土结构、 砖混结构、 钢结构等符合国家永久性建筑标准和

规范的传统建筑。 简易木屋、 彩钢板房、 集装箱板房、 帐篷等主要为 “临时性、 过渡性、 辅助

性” 的建筑。 例如， 飞行业务量小的简易机场， 配套功能需求简单， 只需提供一个供飞行员休

息、 办理手续的小型用房等， 采用彩钢板房能满足需求； 为应对航展、 飞行表演、 大型应急演

练等， 需要搭建临时性的指挥所、 接待中心、 媒体中心等， 采用帐篷或集装箱房也能满足需求。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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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公用设施

１２􀆰 ０􀆰 １　 机场可按需设置公用设施， 可包括供电、 供水、 防洪、 防涝、 雨水排水、 污水、 供热、

供冷、 燃气、 通信、 垃圾处理等设施以及道路、 停车场， 设施建设时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１２􀆰 ０􀆰 ２　 机场外公用设施的建设应充分利用既有场外设施， 避免重复建设， 节约建设成本。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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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机场用地及绿化

１３􀆰 ０􀆰 １　 机场应根据集中建设、 集约用地的原则， 少占耕地和林地， 切实做到科学、 合理和节

约用地。

１３􀆰 ０􀆰 ２　 根据机场的功能和业务类别， 机场用地包括飞行区用地、 生产及配套设施用地、 公用

设施用地、 交通用地、 环境及其他用地。

参照 《运输机场总体规划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２） 的架构， 根据跑道型机场的特点， 简化通用

机场的用地分类， 提出跑道型通用机场用地可分为 ５ 类：

１　 飞行区用地， 包括跑滑系统用地、 飞机停放用地、 空侧空管用地、 助航灯光用地、 围界

及飞行区交通用地和附属用地等；

２　 生产及配套设施用地， 包括乘客服务用房、 塔台、 场务用房、 机务用房、 特种车库、 机

库、 货运站、 行政办公用房、 生活服务用房、 驻场单位用房等用地；

３　 公用设施用地， 包括机场陆侧供电、 供水、 防洪、 防涝、 雨水排水、 污水、 供热、 供

冷、 燃气、 通信、 垃圾处理等设施、 场内道路及停车场用地；

４　 交通用地， 包括进场路等用地；

５　 环境及其他用地， 包括公共绿地、 防护绿地、 水体用地、 未明确功能用地、 场外通导台

站用地、 边坡用地等。

与运输机场相比， 将运输机场中的航站区用地、 货运区用地、 机务维修用地、 生产保障用

地合并为生产及配套设施用地。

１３􀆰 ０􀆰 ３　 飞行区用地规模应根据机场开展业务、 设计机型及航空业务量合理确定； 生产及配套

设施、 公用设施、 交通、 环境及其他用地规模应根据业务需求， 按需确定。

【条文说明】 通用机场多样性强， 与运输机场差异较大， 不适用于简单套用运输机场相关用地指

标， 运输机场指标对于跑道型机场而言存在普遍偏大的情况。 跑道型机场的飞行区用地规模可

参照运输机场飞行区用地计算方法确定， 生产及配套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交通用地和环

境及其他用地则根据机场的实际功能需求、 配套建设的基础设施情况等确定。 根据以往机场的

建设经验， 在项目开展用地预审、 节地评价及用地报批工作时， 往往需向地方相关部门提供用

地控制的依据等， 为保障用地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本指南中增加关于飞行区、 生产及配套

设施等用地说明的内容。

１３􀆰 ０􀆰 ４　 机场改建、 扩建项目应充分利用机场原有用地， 减少新增土地面积。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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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０􀆰 ５　 申请临时空域的机场， 可根据实际情况租用土地， 并应符合项目所在地的相关土地管

理规定要求。

１３􀆰 ０􀆰 ６　 机场绿化应选用不易于吸引鸟类觅食和栖息的植物。 植物高度应符合净空障碍物限制

要求， 同时应避免遮挡塔台管制人员的视线。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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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抗震设防与环境保护

１４􀆰 ０􀆰 １　 机场宜避开发震断层， 各类设施的抗震类别应符合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２３） 的规定。

１４􀆰 ０􀆰 ２　 机场建设应关注机场周边光污染、 烟尘、 鸟类活动对机场运行安全的影响。

机场周边光污染会干扰飞行员视线， 烟尘等会降低能见度及视线范围， 鸟击是航空安全的

重大隐患。 机场在选址阶段需调研场址周边情况， 尽量避开存在光污染、 烟尘及鸟类活动区域。

机场建成运营期间， 需保护好周边环境， 同时做好驱鸟工作。

１４􀆰 ０􀆰 ３　 机场建设及生产运营， 应符合国家和当地的环境保护要求。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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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车辆及人员配备

１５􀆰 ０􀆰 １　 机场可根据实际需求配置车辆设施及设备。 可采用购置或租赁等形式， 满足使用需求

即可。

１５􀆰 ０􀆰 ２　 机场可根据实际需求配置相关业务人员， 可自行配置或由相关服务单位提供， 以保障

飞行安全和机场正常运营。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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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Ａ　 通用机场功能及业务类别表

序号 功能 业务类别 内容

一
通用航空

消费

空中游览
通用航空企业使用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航空器， 载运游客开展的

以观赏、 游览为目的的飞行服务活动

体验带飞
在航空器中实施以熟悉、 体验航空活动， 而不以观光旅游为目的的

飞行活动

空中拍照

通用航空企业以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航空器为平台， 使用安装或

者搭载的摄影、 摄像等专业设备， 为影视制作、 新闻报道、 比赛转

播等拍摄空中影像资料的飞行服务活动

空中广告

通用航空企业使用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航空器， 在空中开展的广

告宣传飞行服务活动， 包括机 （艇） 身广告、 飞机拖曳广告、 空中

喷烟广告等

表演飞行

通用航空企业使用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航空器， 以展示飞机性

能、 飞行技艺、 普及航空知识和满足观众观赏为目的开展的飞行服

务活动

个人娱乐飞行
飞行驾驶执照拥有者为保持和提高飞行技术、 体验飞行乐趣， 从通

用航空企业租用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航空器开展的飞行活动

跳伞飞行服务
通用航空企业使用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航空器， 运载跳伞人员到

达指定空域的飞行服务活动

航空器代管 为航空器所有人开展飞行活动提供的航空器管理及航空专业服务

科学实验
通用航空企业以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航空器为平台， 为开展各类

科学实验提供空中环境的飞行服务活动

二
航空飞行

培训

商用、 私用、 运

动、 无人机驾驶员

执照培训

通用航空企业使用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航空器， 以掌握飞行驾驶

技术， 获得商用驾驶员执照、 私用驾驶员执照、 运动驾驶员执照或

者无人机驾驶员执照为目的开展的飞行服务活动， 包括正常教学飞

行、 教官带飞、 学员在教官的指导下单飞， 但不包括熟练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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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功能 业务类别 内容

三
工农林生产

作业

航空喷洒 （撒）

通用航空企业以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航空器为平台， 使用安装或

者搭载的专业喷洒 （撒） 设备或者装置， 将液体或者固体干物料，
按特定技术要求从空中向地面农业目标喷雾或者撒播的飞行服务

活动

航空护林

通用航空企业使用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航空器， 配备专用仪器、
设备和专业人员， 以保护森林 （草原） 资源为目的开展的森林 （草
原） 消防飞行服务活动， 包括巡护飞行、 索降灭火、 机降灭火、 喷

液灭火、 吊桶灭火等

空中巡查

通用航空企业以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航空器为平台， 使用装有或

者搭载的专用仪器， 对预先设定的区域或者输电线路、 油气管线等

特定目标进行的空中观察、 监测、 现场管理等飞行服务活动

海洋监测

通用航空企业以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航空器为平台， 使用装有或

者搭载的专用仪器， 对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海洋资源使用、 海洋污

染情况进行的空中监测、 调查、 取证等飞行服务活动

渔业飞行

通用航空企业以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航空器为平台， 使用装有或

者搭载的专用仪器， 对渔业资源分布、 使用情况进行的监测、 调

查、 取证等飞行服务活动

气象探测

通用航空企业以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航空器为平台， 通过安装或

者搭载的专业设备， 对大气物理、 大气化学和气象现象进行探察、
测量的飞行服务活动

人工影响天气

在云中降水条件不足的情况下， 通用航空企业使用符合民航局规定

的民用航空器， 使用装有或者搭载的专用设备， 向云层中喷撒催化

剂以促进降水的飞行服务活动： 或者向地表覆盖的冰雪喷撒吸热物

质， 提高冰雪温度， 以促使冰雪融化的飞行服务活动

石油服务

通用航空企业使用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航空器， 在石油勘探开发

的作业地至后勤保障基地之间开展的人员和物资运输以及空中吊

装、 空中消防灭火、 搜寻救援等飞行服务活动

电力作业

通用航空企业使用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航空器， 为电力建设、 输

电线路维护、 海上风电运维等提供的飞行服务活动， 包括输电线路

基础施工、 组装输电铁塔、 施放导引绳、 输电线路清洗、 输电线路

带电维护和风力涡轮发电设施维护所需人员与设备的运输等项目

航空探矿

航空地球物理勘探的简称， 是指通用航空企业以符合民航局规定的

民用航空器为平台， 使用装有或者搭载的专用探测仪器， 通过从空

中测量地球各种物理场 （磁场、 电磁场、 重力场、 放射性场等） 的

变化， 了解地下地质情况和矿藏分布状况的飞行服务活动

—３３—

附表 Ａ　 通用机场功能及业务类别表



续表

序号 功能 业务类别 内容

三
工农林生产

作业

航空摄影

通用航空企业以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航空器为平台， 使用装有或

者搭载的专用设备 （如航空摄影仪、 多光谱扫描仪、 成像光谱仪和

微波辐射计、 散射计、 合成孔径测视雷达等） 对地观测， 获取地球

地表反射、 辐射以及散射电磁波特性信息， 用于测制各种比例尺的

地形图、 资源调查等的飞行服务活动

直升机引航
通用航空企业使用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直升机， 在轮船和港口之

间运送引水员的飞行服务活动

直升机机外

载荷飞行

通用航空企业以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直升机为平台， 进行的吊

装、 吊运等飞行服务活动

航空器制造

及试飞、 维修

以通用机场为基地， 进行航空器制造或组装后的试飞、 交付及维

修等

四
社会公共

服务

航空医疗救护

包括航空医疗急救与航空医疗转运两种情形。 航空医疗急救是指通

用航空企业使用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航空器， 将病患者从事故或

者发病现场转移至医疗机构的飞行服务活动。 航空医疗转运是指通

用航空企业使用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航空器， 将病患者从一个安

全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安全地点的飞行服务活动

应急救援
使用配备抢险救灾物资和设备的民用航空器， 为突发事件处置、 交

通事故救援、 灾害救援等提供飞行活动

公共管理
以民用航空器为搭载平台， 配备相关专业设备和物资， 提供交通管

理、 大型公众活动管理或其他公共事务管理的飞行活动

城市消防
通用航空企业使用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直升机， 开展对城市高层

建筑物的空中喷液灭火和人员救援等飞行服务活动

五
交通运输

服务

客货邮运输 使用民用航空器进行短途客、 货、 邮运输和公务包机及私人飞行等

通用航空短途运输
通用航空企业使用 ３０ 座 （含机组） 以下的民用航空器开展的定期

载客运输飞行服务活动。 短途运输航线距离原则上不超过 ５００ ｋｍ

通用航空包机飞行

通用航空企业使用 ３０ 座 （含机组） 以下的民用航空器， 按照与包

机方所订立的合法文本合同提供的不定期载客运输服务。 此类服务

不对社会公众销售客票， 不向非乘机人公布航班时刻， 根据需要决

定飞行频次

通用航空货运
通用航空企业使用符合民航局规定的民用航空器， 从事邮件或者货

物运输的飞行服务活动

　 　 注： 以上资料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６〕 ３８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

航局关于促进通用机场有序发展的意见》 （发改基础 〔２０１８〕 １１６４ 号）、 《通用航空术语解释》 等相关政策文件归纳总结而成。

—４３—

通用机场规划建设指南 （第 １ 部分： 跑道型机场） （ＭＨ ／ Ｔ ５０２６􀆰 １—２０２６）



附表 Ｂ　 通用航空常见机型参考表

机型

飞机尺寸 场地技术指标

翼展

（ｍ）
机长

（ｍ）
机高

（ｍ）
飞行区指标

基准飞行场地长度

（ｍ）
跑道宽度

（ｍ）
滑行道宽度

（ｍ）

塞斯纳 ２０８Ｂ １５􀆰 ８７ １１􀆰 ４６ ４􀆰 ５３ １Ｂ ５６７ ≥１８ ≥７􀆰 ５０

塞斯纳 １７２Ｓ １１􀆰 ００ ８􀆰 ２８ ２􀆰 ７２ １Ａ ３８１ ≥１８ ≥７􀆰 ５０

西锐 ＳＲ２０ １１􀆰 ６７ ７􀆰 ９２ ２􀆰 ７１ １Ａ ４５１ ≥１８ ≥７􀆰 ５０

西锐 ＳＲ２２ １１􀆰 ６７ ７􀆰 ９２ ２􀆰 ７１ １Ａ ３１３ ≥１８ ≥７􀆰 ５０

ＰＣ⁃６ １５􀆰 ８７ １０􀆰 ９０ ３􀆰 ２０ １Ｂ １９７ ≥１８ ≥７􀆰 ５０

ＰＣ⁃１２ １６􀆰 ３０ １４􀆰 ４０ ４􀆰 ２６ ２Ｂ ８１０ ≥２３ ≥１０􀆰 ５０

运 ５Ｂ １８􀆰 １８ １２􀆰 ６９ ５􀆰 ３５ １Ｂ １５０ ≥１８ ≥７􀆰 ５０

运 １２Ｅ １９􀆰 ２０ １４􀆰 ８６ ５􀆰 ６８ １Ｂ ４６５ ≥１８ ≥７􀆰 ５０

运 １２Ｆ １９􀆰 ８９ １６􀆰 ４７ ６􀆰 ０４ １Ｂ ７２０ ≥１８ ≥７􀆰 ５０

飞鸿 ３００ １５􀆰 ９１ １５􀆰 ６４ ５􀆰 １０ ２Ｂ ９５６ ≥２３ ≥１０􀆰 ５０

空中国王 ３５０ｉ １７􀆰 ６５ １４􀆰 ２２ ４􀆰 ３７ ２Ｂ １ ００６ ≥２３ ≥１０􀆰 ５０

钻石 ＤＡ２０ １０􀆰 ８９ ７􀆰 ２４ ２􀆰 １６ １Ａ ４８８ ≥１８ ≥７􀆰 ５０

钻石 ＤＡ４０Ｄ １１􀆰 ９４ ８􀆰 ０１ １􀆰 ９７ １Ａ ３１３ ≥１８ ≥７􀆰 ５０

大棕熊 １００ １３􀆰 ７０ １０􀆰 ２０ ４􀆰 ６９ １Ａ ２８５ ≥１８ ≥７􀆰 ５０

阿若拉 ＳＡ６０Ｌ （标准版） ８􀆰 ６０ ６􀆰 ８９ ２􀆰 ５３ １Ａ １７４ ≥１８ ≥７􀆰 ５０

　 　 注： １ 本表所列机型基准飞行场地长度仅供参考， 以飞机飞行手册数据为准。

２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的精密进近跑道宽度应不小于 ３０ ｍ， 表中所列滑行道宽度为滑行道直线部分道面最小宽度，

滑行道转弯区域宽度应符合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中的要求。

—５３—

附表 Ｂ　 通用航空常见机型参考表



附
表

Ｃ　
机

场
建

设
需

求
表

项
目

通
用

机
场

功
能

通
用

航
空

消
费

航
空

飞
行

培
训

工
农

林
生

产
作

业
社

会
公

共
服

务
交

通
运

输
服

务

备
注

一
、

机
场

物
理

特
性

１
跑

道
●

●
●

●
●

２
掉

头
坪

─
─

─
─

─
根

据
设

计
机

型
实

际
运

行
需

要
设

置

３
防

吹
坪

─
─

─
─

─
根

据
设

计
机

型
实

际
运

行
需

要
设

置

４
升

降
带

●
●

●
●

●

５
端

安
全

区
●

●
●

●
●

６
滑

行
道

─
─

─
─

─
按

需
配

置

７
机

坪
─

─
─

─
─

按
需

配
置

（１
）

飞
机

系
留

装
置

─
─

─
─

─
根

据
拟

用
机

型
实

际
运

行
需

要
设

置

（２
）

机
坪

服
务

车
道

─
─

─
─

─
按

需
配

置

（３
）

地
面

保
障

设
备

停
放

区
─

─
─

─
─

按
需

配
置

—６３—

通用机场规划建设指南 （第 １ 部分： 跑道型机场） （ＭＨ ／ Ｔ ５０２６􀆰 １—２０２６）



续
表

项
目

通
用

机
场

功
能

通
用

航
空

消
费

航
空

飞
行

培
训

工
农

林
生

产
作

业
社

会
公

共
服

务
交

通
运

输
服

务

备
注

二
、

目
视

助
航

设
施

１
风

向
标

●
●

●
●

●
拟

在
夜

间
运

行
时

应
设

照
明

２
标

记
牌

─
─

─
─

─
按

需
设

置
，

拟
在

夜
间

运
行

时
应

设
照

明

３
标

志
与

标
志

物
●

●
●

●
●

４
跑

道
边

灯
─

─
─

─
─

拟
在

夜
间

运
行

时
应

配
置

５
入

口
灯

─
─

─
─

─
拟

在
夜

间
运

行
时

应
配

置

６
末

端
灯

─
─

─
─

─
拟

在
夜

间
运

行
时

应
配

置

７
滑

行
道

边
灯

─
─

─
─

─
拟

在
夜

间
运

行
时

应
配

置

８
Ｔ
字

灯
─

─
─

─
─

拟
在

夜
间

运
行

时
应

配
置

９
航

空
灯

标
─

─
─

─
─

拟
在

夜
间

运
行

时
应

配
置

１０
Ａ

型
简

易
进

近
灯

光
系

统
─

─
─

─
─

拟
在

夜
间

运
行

时
，

飞
行

区
指

标
Ⅰ

为
３
或

４
的

非
仪

表
跑

道
应

设
Ａ

型
；

非
精

密
进

近
跑

道
应

设
Ｂ
型

１１
Ｂ
型

简
易

进
近

灯
光

系
统

─
─

─
─

─
按

需
配

置

１２
精

密
进

近
灯

光
系

统
─

─
─

─
─

按
需

配
置

１３
精

密
进

近
坡

度
指

示
系

统
─

─
─

─
─

按
需

配
置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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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项
目

通
用

机
场

功
能

通
用

航
空

消
费

航
空

飞
行

培
训

工
农

林
生

产
作

业
社

会
公

共
服

务
交

通
运

输
服

务

备
注

１４
助

航
灯

光
监

控
系

统
─

─
─

─
─

按
需

配
置

１５
调

光
设

备
─

─
─

─
─

按
需

配
置

１６
机

坪
照

明
─

─
─

─
─

按
需

配
置

，
拟

在
夜

间
使

用
时

应
配

置

１７
机

务
用

电
配

电
箱

（亭
）

─
─

─
─

─
按

需
配

置

三
、

航
行

服
务

研
究

１
空

域
和

净
空

条
件

分
析

●
●

●
●

●

２
飞

机
性

能
分

析
和

飞
行

程
序

设
计

─
─

─
─

─
按

需
开

展

四
、

空
中

交
通

管
制

设
施

１
管

制
设

施
─

─
─

─
─

提
供

管
制

服
务

的
机

场
应

配
置

２
气

象
设

施
─

─
─

─
─

根
据

机
场

类
别

和
运

行
需

要
配

置

３
通

信
设

施
─

─
─

─
─

按
需

配
置

４
导

航
设

施
─

─
─

─
─

按
需

配
置

５
监

视
设

施
─

─
─

─
─

按
需

配
置

６
航

空
情

报
服

务
设

施
─

─
─

─
─

按
需

配
置

—８３—

通用机场规划建设指南 （第 １ 部分： 跑道型机场） （ＭＨ ／ Ｔ ５０２６􀆰 １—２０２６）



续
表

项
目

通
用

机
场

功
能

通
用

航
空

消
费

航
空

飞
行

培
训

工
农

林
生

产
作

业
社

会
公

共
服

务
交

通
运

输
服

务

备
注

五
、

安
全

保
卫

设
施

１
乘

客
及

行
李

信
息

处
理

设
施

─
─

─
─

─
提

供
乘

客
运

输
或

航
空

消
费

服
务

时
按

需
配

置

２
人

员
信

息
处

理
设

施
─

─
─

─
─

提
供

航
空

飞
行

培
训

时
按

需
配

置

３
乘

客
及

行
李

安
全

检
查

设
施

─
─

─
─

─
提

供
乘

客
运

输
或

航
空

消
费

服
务

时
按

需
配

置

（１
）

人
身

安
检

通
道

门
─

─
─

─
─

按
需

配
置

（２
）

手
提

行
李

安
检

机
（Ｘ

光
机

）
─

─
─

─
─

按
需

配
置

（３
）

开
包

检
查

台
─

─
─

─
─

按
需

配
置

（４
）

检
查

工
作

台
─

─
─

─
─

按
需

配
置

４
客

户
及

货
物

信
息

处
理

设
施

─
─

─
─

─
提

供
货

物
运

输
服

务
时

按
需

配
置

５
货

物
安

全
检

查
设

施
─

─
─

─
─

提
供

货
物

运
输

服
务

时
按

需
配

置

（１
）

手
持

金
属

探
测

器
─

─
─

─
─

按
需

配
置

（２
）

Ｘ
射

线
检

查
设

备
─

─
─

─
─

按
需

配
置

（３
）

爆
炸

物
探

测
设

备
─

─
─

─
─

按
需

配
置

（４
）

开
包

检
查

台
─

─
─

─
─

按
需

配
置

６
围

界
─

─
─

─
─

按
需

配
置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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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项
目

通
用

机
场

功
能

通
用

航
空

消
费

航
空

飞
行

培
训

工
农

林
生

产
作

业
社

会
公

共
服

务
交

通
运

输
服

务

备
注

７
道

口
─

─
─

─
─

按
需

配
置

，
可

兼
做

应
急

道
口

（１
）

车
顶

、
车

底
检

查
装

置
─

─
─

─
─

按
需

配
置

（２
）

手
持

金
属

探
测

器
─

─
─

─
─

按
需

配
置

（３
）

简
易

阻
车

装
置

─
─

─
─

─
按

需
配

置

８
巡

场
路

─
─

─
─

─
按

需
配

置

六
、

消
防

救
援

设
施

１
消

防
车

●
●

─
─

●
工

农
林

生
产

作
业

、
社

会
公

共
服

务
可

按
需

配
置

２
消

防
箱

●
●

─
─

●
工

农
林

生
产

作
业

、
社

会
公

共
服

务
可

按
需

配
置

３
防

护
服

●
●

─
─

●
工

农
林

生
产

作
业

、
社

会
公

共
服

务
可

按
需

配
置

４
呼

吸
设

备
●

●
─

─
●

工
农

林
生

产
作

业
、

社
会

公
共

服
务

可
按

需
配

置

５
救

援
设

备
●

●
─

─
●

工
农

林
生

产
作

业
、

社
会

公
共

服
务

可
按

需
配

置

七
、

供
油

设
施

１
固

定
供

油
设

施
─

─
─

─
─

按
需

配
置

２
移

动
供

油
设

施
─

─
─

─
─

按
需

配
置

３
固

定
、

移
动

供
油

设
施

兼
备

─
─

─
─

─
按

需
配

置

４
供

电
、

加
氢

站
等

能
源

供
应

设
施

─
─

─
─

─
按

需
配

置

—０４—

通用机场规划建设指南 （第 １ 部分： 跑道型机场） （ＭＨ ／ Ｔ ５０２６􀆰 １—２０２６）



续
表

项
目

通
用

机
场

功
能

通
用

航
空

消
费

航
空

飞
行

培
训

工
农

林
生

产
作

业
社

会
公

共
服

务
交

通
运

输
服

务

备
注

八
、

生
产

及
配

套
设

施

１
乘

客
服

务
用

房
●

─
─

─
●

提
供

乘
客

运
输

或
航

空
消

费
服

务
时

配
置

（１
）

值
机

柜
台

─
─

─
─

─
按

需
配

置

（２
）

称
重

设
备

─
─

─
─

─
按

需
配

置

（３
）

引
导

标
志

─
─

─
─

─
按

需
配

置

（４
）

残
疾

人
无

障
碍

设
施

─
─

─
─

─
按

需
配

置

（５
）

候
机

设
施

─
─

─
─

─
按

需
配

置

（６
）

盥
洗

室
─

─
─

─
─

按
需

配
置

（７
）

报
警

装
置

─
─

─
─

─
按

需
配

置

（８
）

广
播

及
电

子
时

钟
─

─
─

─
─

按
需

配
置

（９
）

离
港

及
订

座
（电

子
）

终
端

─
─

─
─

─
按

需
配

置

（１
０）

行
李

寄
存

和
提

取
设

施
─

─
─

─
─

按
需

配
置

（１
１）

（航
班

）
动

态
信

息
标

志
─

─
─

─
─

按
需

配
置

２
场

务
、

机
务

用
房

、
特

种
车

库
─

─
─

─
─

按
需

配
置

，
可

合
并

建
设

３
机

库
─

─
─

─
─

按
需

配
置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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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项
目

通
用

机
场

功
能

通
用

航
空

消
费

航
空

飞
行

培
训

工
农

林
生

产
作

业
社

会
公

共
服

务
交

通
运

输
服

务

备
注

４
货

运
设

施
─

─
─

─
─

按
需

配
置

５
行

政
办

公
用

房
─

─
─

─
─

按
需

配
置

６
生

活
服

务
用

房
─

─
─

─
─

按
需

配
置

７
驻

场
单

位
用

房
─

─
─

─
─

按
需

配
置

九
、

公
用

设
施

１
供

电
设

施
─

─
─

─
─

按
需

配
置

２
供

水
设

施
─

─
─

─
─

按
需

配
置

３
雨

水
排

水
设

施
─

─
─

─
─

按
需

配
置

４
污

水
设

施
─

─
─

─
─

按
需

配
置

５
燃

气
设

施
─

─
─

─
─

按
需

配
置

６
通

信
设

施
─

─
─

─
─

按
需

配
置

７
垃

圾
处

理
设

施
─

─
─

─
─

按
需

配
置

８
防

洪
、

防
涝

设
施

─
─

─
─

─
按

需
配

置

９
供

热
、

供
冷

设
施

─
─

─
─

─
按

需
配

置

１０
道

路
及

停
车

场
设

施
─

─
─

─
─

按
需

配
置

　
　

注
：

●
为

应
配

置
；

─
为

按
需

配
置

。

—２４—

通用机场规划建设指南 （第 １ 部分： 跑道型机场） （ＭＨ ／ Ｔ ５０２６􀆰 １—２０２６）



附表 Ｄ　 机场消防救援等级表

机场消防救援等级 机身全长 （ｍ） 机身最大宽度 （ｍ）

１ ０～ ＜９ ２

２ ９～ ＜１２ ２

３ １２～ ＜１８ ３

４ １８～ ＜２４ ４

５ ２４～ ＜２８ ４

６ ２８～ ＜３９ ５

７ ３９～ ＜４９ ５

８ ４９～ ＜６１ ７

９ ６１～ ＜７６ ７

１０ ７６～ ＜９０ ８

　 　 注： １ 本表选自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附件 １４ 《机场》。

２ 如该飞机的机身宽度大于表中第 ３ 栏对应级别的最大宽度， 则该机场的消防救援等级应当提高一级。

３ 用以核定机场等级的飞机的起降架次在最繁忙的连续 ３ 个月内少于 ７００ 架次时， 机场的消防救援等级可以降低一级。

—３４—

附表 Ｄ　 机场消防救援等级表



附表 Ｅ　 机场最小可用灭火剂数量表

机场消防

救援等级

Ａ 级性能泡沫 Ｂ 级性能泡沫 Ｃ 级性能泡沫 辅助剂 （建议值）

水

（Ｌ）

泡沫溶液

喷射率

（Ｌ ／ ｍｉｎ）

水

（Ｌ）

泡沫溶液

喷射率

（Ｌ ／ ｍｉｎ）

水

（Ｌ）

泡沫溶液

喷射率

（Ｌ ／ ｍｉｎ）

化学干粉

（ｋｇ）
喷射率

（ｋｇ ／ ｓｅｃ）

１ 　 ３５０ 　 ３５０ 　 ２３０ 　 ２３０ 　 １６０ 　 １６０ ４５ ２􀆰 ２５

２ １ ０００ 　 ８００ 　 ６７０ 　 ５５０ 　 ４６０ 　 ３６０ ９０ ２􀆰 ２５

３ １ ８００ １ ３００ １ ２００ 　 ９００ 　 ８２０ 　 ６３０ １３５ ２􀆰 ２５

４ ３ ６００ ２ ６００ ２ ４００ １ ８００ １ ７００ １ １００ １３５ ２􀆰 ２５

５ ８ １００ ４ ５００ ５ ４００ ３ ０００ ３ ９００ ２ ２００ １８０ ２􀆰 ２５

６ １１ ８００ ６ ０００ ７ ９００ ４ ０００ ５ ８００ ２ ９００ ２２５ ２􀆰 ２５

７ １８ ２００ ７ ９００ １２ １００ ５ ３００ ８ ８００ ３ ８００ ２２５ ２􀆰 ２５

８ ２７ ３００ １０ ８００ １８ ２００ ７ ２００ １２ ８００ ５ １００ ４５０ ４􀆰 ５０

９ ３６ ４００ １３ ５００ ２４ ３００ ９ ０００ １７ １００ ６ ３００ ４５０ ４􀆰 ５０

１０ ４８ ２００ １６ ６００ ３２ ３００ １１ ２００ ２２ ８００ ７ ９００ ４５０ ４􀆰 ５０

　 　 注： １ 消防救援等级为 １～２ 级的机场， 可用辅助剂代替全部或部分产生泡沫的用水量。 在此， １ ｋｇ 辅助剂视同于 １􀆰 ０ Ｌ 产

生达到 Ａ 级性能泡沫的用水。

２ Ａ 级泡沫的最低供给强度应为 ８􀆰 ２ Ｌ ／ （ｍｉｎ·ｍ２）， Ｂ 级泡沫的最低供给强度应为 ５􀆰 ５ Ｌ ／ （ｍｉｎ·ｍ２）， Ｃ 级泡沫的最

低供给强度应为 ３􀆰 ７５ Ｌ ／ （ｍｉｎ·ｍ２）。

—４４—

通用机场规划建设指南 （第 １ 部分： 跑道型机场） （ＭＨ ／ Ｔ ５０２６􀆰 １—２０２６）



附表 Ｆ　 常见飞机机库门洞尺寸参考表

机型 门洞宽度最小值 （ｍ） 门洞高度最小值 （ｍ）

大棕熊 １００ １９􀆰 ７０ ５􀆰 ９０

西锐 ＳＲ２０ １７􀆰 ６７ ４􀆰 ２０

赛斯纳 １７２Ｓ １７􀆰 ００ ４􀆰 ００

钻石 ＤＡ４０Ｄ １７􀆰 ９４ ３􀆰 ２０

运 １２Ｅ ２５􀆰 ２０ ６􀆰 ９０

ＰＣ⁃１２ ２２􀆰 ３５ ５􀆰 ５０

赛斯纳 ２０８Ｂ ２１􀆰 ８７ ６􀆰 ００

飞鸿 ３００ ２１􀆰 ９１ ６􀆰 ３０

空中国王 ３５０ｉ ２３􀆰 ６５ ５􀆰 ６０

阿若拉 ＳＡ６０Ｌ （标准版） １４􀆰 ６０ ４􀆰 ７３

　 　 注： １ 门洞宽度建议为飞机翼展加上两侧与邻近物体之间的净距， 参照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机坪上

飞机的净距要求，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Ａ 和 Ｂ， 飞机与邻近物体净距建议取值 ３􀆰 ０ ｍ。

２ 飞机翼展小于 ２０ ｍ 时， 门洞高度建议为飞机机高加上 １􀆰 ２０ ｍ。 飞机翼展大于等于 ２０ ｍ 时， 门洞高度建议为飞机机

高加上 １􀆰 ５０ ｍ。

３ 上表所列门洞宽度和高度尺寸均为单机机库门洞尺寸。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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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于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 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４）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可”。

２　 本规范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时， 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

定” 或 “应按……执行”。

—７４—

标准用词说明



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１］ 《飞机库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８４）

［２］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３］ 《飞机喷漆机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６７１）

［４］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２３）

［５］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６］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１３）

［７］ 《通用机场选址技术指南》 （ＭＨ ／ Ｔ ５０６５）

［８］ 《通用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

—８４—

通用机场规划建设指南 （第 １ 部分： 跑道型机场） （ＭＨ ／ Ｔ ５０２６􀆰 １—２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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